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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诈骗罪主体再探

◆王　倩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绵阳６２１０１０)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保险诈骗罪实施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复杂的保险诈骗境遇,保险诈骗

罪在«刑法»中单独设立,并不是为了打击特殊主体实施的犯罪,而是为了保护特殊的法益,打击特殊的金融犯罪.实

践中,无特定身份者骗保行为的司法认定,冒名骗赔的犯罪主体定性问题等,这些都是困扰保险诈骗定罪难的问题,现

实中它们都亟待需要更合适的解决途径,也即推动着保险诈骗的犯罪主体应由目前的特殊主体扩展为更为适宜的一

般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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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在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不可或缺，在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金融风险关系着国

家安全。 保险诈骗分子的违法、犯罪成本低，高收益的诱

惑力远远大于低成本的刑罚制裁，更多保险诈骗人员抱着侥

幸的心理误入歧途。 通过阅览大量裁判案例发现，由于

《刑法》规定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一大部分

的裁判都将利用保险合同关系诈骗的行为以诈骗罪结案，无

法归为保险诈骗罪，甚至无罪可定，致使对保险欺诈行为的

打击和预防作用大打折扣。 实践中，这种由于犯罪主体的

不同导致罪名认定难的问题，在保险业转型的艰难时刻更值

得我们关注。

一、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的争议

保险诈骗罪的主体是确定保险诈骗行为罪名是否成立、

量刑情节是轻是重的核心因素。 因此，它的范围界定就显

得尤为重要。

(一)特殊主体

《刑法》规定本罪的主体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

人，自然人和单位都能成为保险诈骗罪的主体。 这样的特

殊主体也是目前的主流观点。 他们认为保险诈骗罪的犯罪

主体是特殊主体，不但需具备一般犯罪的条件，他们的诈骗

活动还必须以保险合同为基础，保险合同关系人以外的其他

人不能成为保险诈骗罪的主体。

(二)一般主体

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刑法》规定一个罪名是特殊

主体是需要特殊的身份，才能更有力地打击犯罪、惩罚犯

罪。 比如贪污罪，它就是特殊主体的贪污行为，该罪的犯

罪主体必须是公务员，一般主体也不能构成此罪，即使一般

人贪污也没有公务员造成的危害程度大，这才是规定特殊主

体的意义。 而保险诈骗罪人人都可以为之，一般人的犯罪

动机、行为方式、行为结果和保险合同的主体造成的危害后

果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非要因为主体的不同来界定，也

错付了保险诈骗罪保护特殊法益的初心。

(三)笔者观点

本人赞成第二种观点，主要原因如下：(１)“从理论来

讲，特殊主体的判断不是以法条对主体有无限制为判断标

准，而是以理论上构成本罪是否具有身份上的特殊资格或社

会关系上的特殊地位或者状态为判断标准”。 也就说是不

是特殊主体不是看法条怎么规定，而是要看适用中主体是不

是需要特殊资格。 通常情况下，特殊主体的特殊身份是指

《刑法》中规定的行为人需要特殊的资格和其他犯罪行为相

关的特殊地位和状态。 特殊身份存在的目的是排斥身份的

任意性，是经过公法确认的。 比如，个人无法凭自己意志

来任意改变的收养关系，是经过行政法确认的。 而投保人

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就自然成为投保人、被保险人、

受益人，且还可自己决定这种身份关系的存在或消灭，这样

的任意性怎么能成为特殊主体，因此，他们不能构成《刑

法》上的身份关系。 (２)立法初心也是为了维护保险人的财

产权益和我国保险管理制度，维护好的金融环境，不仅仅只

是惩罚特殊的保险主体这一狭小范围的保险诈骗犯罪活动。

保险诈骗罪入刑初始，保险市场有限，犯罪主体还比较单

一，特殊主体也能满足时代的需求。 但是，随着科技发展

的日新月异，保险市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保险关系也越来

越复杂，犯罪手段也更加隐秘化，一般主体利用保险合同进

行诈骗的行为大量存在，对保险行业也有很多负面的评价，

影响整个保险市场的繁荣发展，最终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社会

发展。

二、一般主体骗取保险金的司法认定

实践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并非《刑法》规定的保险诈骗

罪的特殊主体，面临着罪名认定的难题。

(一)无特定身份者骗保的司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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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谭某原是某乡公务员，同时兼任某寿险公司保险

代理人，在工作中得知陈某的儿子(小陈)患有很严重的肌肉

萎缩症，在陈某外出务工不知情的情况下，谭某主动向陈某

的岳父郎某提出自己出钱为小陈购买保险，并称在他得到赔

偿金后将分给郎某一些来解决他们的困境。 就这样，在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４年期间，谭某出钱以陈某的名义，向多家保

险公司为小陈购买将近九十三万的人寿保险。 ２０１４年５月

１日，小陈死亡。 谭某怂恿陈某向多家保险公司报案、申请

理赔。 受理后，保险公司都以未如实告知(投保时被保险人

的身体健康状况)为由，拒赔并解除合同，之后报案。

第一种观点认为：谭某不是保险合同法律关系的当事

人，由于对被保险人小陈没有保险利益不是适格的投保人，

当然主体不适格，也就无法构成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

因此，谭某隐瞒小陈重病、虚构保险利益符合诈骗罪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的客观要件，此行为构成普通诈骗罪。 第二

种观点认为：谭某虽然不是小陈名义上的投保人，但是他是

实际投保人，实际出资人。 没有得到陈某的同意，但是得

到了他岳父郎某的同意，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也合法成

立。 因此，谭某是实际投保人，符合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资

格。 谭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保险利益，欲骗取数额

巨大保险人的保险金的行为构成保险诈骗罪。

笔者释义：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 我们都知道保险

诈骗罪和诈骗罪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第一，犯罪主体不

同，前者为一般主体，符合法律规定的自然人，单位不能构

成诈骗罪，后者为《刑法》规定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

人，单位也能构成犯罪主体。 第二，保护的法益不同，前

者保护的是保险人的财产权益和保险管理制度，后者保护的

是普通的财产权益。 第三，发生的领域不同，前者往往发

生在以保险合同为基础的金融领域，后者通常发生在一般的

生活领域。 第四，使用的手段不同，前者除欺诈行为，经

常伴随着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

更让人痛心，后者一般是虚构事实，使受害人受骗，主动交

出财物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 第五，刑罚不一样，前者最

低档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者刑罚最低档为三年

以上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刑罚最高档，前者为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后者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可见，二者的差别巨大，不能简单地把不是特殊主体的

利用保险合同的诈骗定为普通诈骗罪，不利于法律的统一适

用。 保险诈骗罪的实质是利用合同关系诈骗保险金，由谁

来实施并不重要。 故对保险诈骗罪主体作特殊限制完全没

有必要，反而可能会使法网产生漏洞。 然而在本案中，谭

某未经陈某同意擅自以陈某名义为小陈购买人寿保险，保险

合同的投保人为陈某而非谭某。 根据《刑法》规定，保险

诈骗罪的主体限定为投保人、被保险人与受益人。 谭某不

符合该罪的犯罪主体，依照罪刑法定原则只能将其行为判定

为诈骗罪。

最后法院认为谭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小陈患有重

病，隐瞒真相，虚构保险标的，以小陈为被保险人向多家保

险公司投保，欲骗取数额特别巨大的保险金的行为构成了保

险诈骗罪。 谭某在着手实施犯罪后因意志以外原因未得

逞，系犯罪未遂，则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 此判决

为终审判决。 此时，司法实践判决与《刑法》规定的该罪

的主体适用出现了尴尬。 随着保险诈骗犯罪的复杂化，确

实需要保险诈骗罪的特殊主体扩展为一般主体，来更合理地

实现惩罚金融诈骗犯罪、维护保险市场秩序的目的。

(二)冒名骗赔的犯罪主体定性问题

冒名骗赔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常见，比如，假冒保险合

同主体去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的案例时常出现。 如某些汽

修厂，当车主在其店修车时，居心制造交通事故，向保险人

索赔。 针对此种情形，有的观点认为修理厂工作人员只是

利用了保险合同，但不是真正的投保人，只构成普通诈骗

罪。 但有的观点认为构成保险诈骗罪，因为这时的工作人

员实施了一系列利用车险诈骗的行为，侵犯了保险人的财产

安全和保险管理制度。

现实中冒名行为人所做的种种骗赔行为与真正的投保人

实施的该种行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即只要利用保险合同

关系，不管是直接利用还是间接利用，来骗取保险金的性质

都一样的。 冒名骗赔行为就是保险诈骗犯罪的一种特殊欺

诈行为，当然要引起更多的重视。 目前《刑法》中即使实

现了保险诈骗犯罪罪名的独立，也无法摆脱犯罪主体范围过

于狭窄带来的诟病，这样在目前变化多样的现实中，一件件

具有保险诈骗性质的违法犯罪的案子，被迫符合罪刑法定原

则，判定为普通诈骗罪。 由此看来，需要其他罪名辅助的

保险诈骗罪的存在，也越来越不能有效打击保险诈骗犯罪和

全面维护经济秩序良好发展的现实需要。

在《刑法》未作修改的此刻，学界通说认为冒名骗赔行

为构成了普通诈骗罪，尚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 正如张明

楷教授所言，《刑法》第１９８条对保险诈骗罪的主体做如此

限定是否合适，是立法论的问题，而不是解释论的问题。

解释者不能因为法条规定的主体范围过窄，就随意扩大主体

范围。 当然我们依然要认为特殊主体是保险诈骗罪的犯罪

主体，毕竟法条还在。 我们的探讨依然在继续，希望引起

立法部门的关注，早日实现保险诈骗罪犯罪主体的一般化。

三、保险诈骗罪特殊主体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保险诈骗罪特殊主体存在的问题

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规定为特殊主体，也就在很大程

度上限制了《刑法》对保险欺诈行为的打击面和精准度。

经济在快速发展，立法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需求也在不断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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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保险诈骗犯罪的方法更加复杂多变，保险欺诈行为的主

体也不是简单的保险合同的关系人，而变得更加多元化。

因此，目前迫切需要法随境动。

(１)健全的法制不仅仅是有法可依，还要违法必究，罪

刑相适应。 当保险欺诈的主体越来越多样化，保险欺诈所

涉及的行业越来越专业化，环节、人员越来越复杂化时，怎

样界定保险诈骗罪犯罪主体的范围，使罪刑相适应、罪刑法

定原则得以实现就是重中之重。 (２)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

一般主体利用保险合同进行保险诈骗，仅仅因为不是刑罚规

定的特殊主体，同样的行为却游离于保险诈骗罪之外，只能

退而求其次定为诈骗罪，使得法律适用不统一。 (３)法益具

有指导立法的特殊机能，“不但是一切犯罪构成的必要条

件，而且是解释其他犯罪构成要件和立法意图的基础”。

《刑法》规定保险诈骗罪的犯罪行为，既侵犯了保险人的财

产安全，又侵犯了保险管理秩序，可见犯罪行为侵犯了双重

客体，相同法益针对不同的主体不该区别定罪。 保险诈骗

造成的社会危害，其本质上都是利用保险合同关系骗取保险

金，无须主体特定化。

(二)保险诈骗罪的主体宜扩展为一般主体

保险诈骗罪属于金融诈骗犯罪，在犯罪主体方面应与其

他金融诈骗犯罪构成要件保持协调，金融诈骗犯罪类的犯罪

主体几乎都是一般主体，有且只有保险诈骗罪，其犯罪主体

规定为特殊主体，显得尤其突兀。 为了科学立法、协调法

条，也该将本罪的特殊主体立法转变成一般主体立法。 纵

观国际，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限制，

比如，德国就是任何主体都可以成为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

体，韩国、日本规定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法

国等国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也可以构成保险诈

骗罪。 通过比较我国和别国经验，应该取其精华完善我国

相关法律，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四、结束语

当前，社会发展较快，需要更完善的《刑法》对保险诈

骗犯罪进行规制，这种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限定的特殊主

体的立法，已经和目前的社会环境脱节。 要解决实践中的

具体问题，就应该不断地去改变来契合实际的罪刑法定原则

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维护司法权威。 因此，建议把保险诈

骗罪的犯罪主体规定为一般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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